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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2017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收入

执行数 
预算科目 

预算支出执

行数 

一、税收收入 32293 一、一般公共服务 22214 

  增值税 11871 二、外交  

  营业税 7 三、国防  

  企业所得税 3342 四、公共安全 13346 

个人所得税 561 五、教育 75695 

  资源税  六、科学技术 241 

  城市维护建设税 1222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 1586 

  房产税 454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66198 

  印花税 300 九、医疗卫生 61478 

  城镇土地使用税 1400 十、节能环保 2470 

  土地增值税 2930 十一、城乡社区事务 15581 

  车船税 428 十二、农林水事务 117167 

  耕地占用税 5966 十三、交通运输 16460 

  契税 3812 十四、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2159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814 

  十六、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 38 

  十七、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  

二、非税收入 19793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31 

  专项收入 1886 十九、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2158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1077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14064 

  罚没收入 3006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事务 2361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二十二、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541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

用收入 
3824 二十三、其他支出 87 

  其他收入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52086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41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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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执行数 预算科目 执行数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2086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14689 

上级补助收入 360508 补助下级支出  

返还性收入 7886 返还性支出  

    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

收入 
889 

    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

支出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816     所得税基数返还支出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

收返还收入 
1266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

收返还支出 
 

    其他税收返还收入 4915     其他税收返还支出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30124   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体制补助收入      体制补助支出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124377     均衡性转移支付支出  

    老少边穷转移支付补助收

入 
1962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支出  

    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补助收

入 
     调整工资转移支付支出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收

入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支

出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

补资金收入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

补资金支出 
 

    结算补助收入 3444     结算补助支出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

移支付补助收入 
128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

移支付补助支出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

入 
2258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

入 
 

    教育转移支付收入 13708     教育转移支付支出  

  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

支付收入 
15212 

    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

移支付收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

支付收入 
3983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

支付收入 
 

    农村综合改革 2386 
   村级公益事业奖补等转移

支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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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

入 
8508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支

出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13034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支出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5276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22498   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补助收

入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补助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11074 

体制上解收入  体制上解支出 3025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

专项上解收入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专

项上解支出 
 

专项上解收入  专项上解支出 8049 

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收入  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支出  

债务收入  债券还本支出  

  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地方向国外借款收入    地方向国外借款还本  

债券转贷收入 2462 债券转贷支出 2342 

  转贷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2462   转贷地方政府债券支出 2342 

  转贷国外债务收入    转贷国外债务支出  

上年结余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229 

调入资金    20000 调出资金  

1.政府性基金调入 20000 年终结余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减:结转下年的支出  

3.财政专户管理资金调入  净结余 722 

4.其他调入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调入资金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收  入  总  计 435056 支  出  总  计 435056 

 

 

 

息县 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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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科目 执行数 预算科目 执行数 

政府性基金收入 140010 政府性基金支出 113972 

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

入 
7014 政府性基金补助下级支出  

  其中:政府性基金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补助收入 
 

  其中:政府性基金地震灾后恢

复重建补助支出 
 

专项债券 58000 
政府性基金计划单列市上解省

支出 
 

政府性基金下级上解收

入 
 政府性基金上解上级支出  

政府性基金计划单列市

上解省收入 
 

政府性基金省补助计划单列市

支出 
 

政府性基金上年结余 7913 政府性基金调出资金 20000 

政府性基金调入资金  政府性基金年终结余 78965 

  1.公共财政预算调入    

  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调

入 
   

  3.其他调入    

收入总计 212937 支  出  总  计 212937 

 

 

 

 

 

关于息县 2017 年社保基金收支预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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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说明 
 

2017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主要包括： 

1、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1401.06 万元。其中：保险缴费收入

656 万元，利息收入 0.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744.76万元。失

业保险基金支出 1379.64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547.26

万元，其它支出 81.75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750.63 万元。 

2、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3192.77 万元。其中：保险

缴费收入16039万元，利息收入6.77万元，财政补贴收入7140.34

万元，转移收入 6.66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3914.45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23914.45 万元。 

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6995.62 万元。其中：

保险缴费收入 6989.97 万元，利息收入 5.65 万元。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5916.32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5916.32万元。 

4、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112.78 万元。其中：保险缴费收入

110.96 万元，利息收入 1.81 万元。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92.75 万

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92.75 万元。 

5、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收入 18755.57 万元。其中：保险缴

费收入 3900 万元，利息收入 655.32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14199

万元，转移收入 1.25 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出 13543.26 万

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13541 万元，转移支出 2.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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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596.63 万元。其中：保险缴费收入

421.36 万元，利息收入 0.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74.37 万元。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551.58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373.21

万元，其它支出 4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74.37万元。 

7、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58063.2 万元。其中：保险

缴费收入14454万元，利息收入247.18万元，财政补贴收入43362

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67029 万元。其中：保险缴费

收入 64138.2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28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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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 2017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合  计 
失业保

险基金 

机关事业

养老保险

基金 

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

基金 

生育保

险基金 

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

基金 

工伤保

险基金 

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基金 

 
2017年合

计 

2017 年

执行数  

2017年执

行数  

2017 年执行

数  

2017 年

执行数  

2017 年执

行数  

2017 年

执行数  

2017 年执

行数 

一、收入合

计 

109117.6

3  
1401.06  23192.77  6995.62  112.78  18755.57  596.63  58063.2 

（一）当年

收入 

108198.2

3  
656.03  23192.77  6995.62  112.78  18755.57  422.26  58063.2 

1、保险费

收入 
42571.29  656.00  16039.00  6989.97  110.96  3900.00  421.36  14454.00 

2、利息收

入 
917.93  0.30  6.77  5.65  1.81  655.32  0.90  247.18 

3、财政补

贴收入 
64701.34   7140.34    14199.00   43362.00 

4、其他收

入 
0.00         

5、转移收

入 
7.91   6.66    1.25    

（二）上级

补助收入 
919.13  744.76      174.37   

 

二、支出合

计 

112427.0

0  
1379.64  23914.45  5916.32  92.75  13543.26  551.58  67029 

（一）当年

支出 

111502.0

0  
629.01  23914.45  5916.32  92.75  13543.26  377.21  67029 

1、社会保

险待遇支

出 

108523.1

9  
547.26  23914.45  5916.32  92.75  13541.00  373.21  64138.20 

2、其他支

出 
85.75  81.75      4.00   

3、转移支

出 
2.26      2.26    

（二）上解

上级支出 
3815.80  750.63      174.37  2890.8 

三、本年收

支结余 

(3309.37

) 
21.42  (721.68) 1079.29  20.03  5212.31  45.06  （8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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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滚动编制息县 2018-2020 年财政规划的 

说     明 

 

为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升财政预算管理水平，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河南省预算监督条例》、《党政机关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国务院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

的意见》（国发〔2015〕3 号）及《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

决策部署推动地方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通知》（财预〔2015〕

38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现就做好滚动编制息

县 2018-2020 年财政规划说明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县委、县政府的重

要决策部署，积极稳妥、科学合理安排中期财政收支规划，更好

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的积极作用；深入推进财税体

制改革，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加大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投入，保障

基本公共服务，强化民生托底；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创新管

理方式，提升财政预算管理水平，提高支出精准度和资金使用效

益；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有效防范财政风险，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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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原则 

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按照“预算一个盘子、收入一个笼子、

支出一个口子”的要求，统筹四本政府预算及各项资金来源，集

中财力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稳定、保障县委县政府确定

的重点支出，促进财政资源优化配置。建立健全跨年度预算平衡

机制，对未来三年重大收支政策统筹考虑安排，为实现中长期发

展目标提供财力保障。 

依法理财，精细管理。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严格按照《预算

法》各项规定编制预算，强化预算约束；厘清政府责任，需要财

政安排的，财政务必保障，不需要财政安排的，财政不安排资金；

调整部分项目支出预算管理方式，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继续推

进零基预算改革，根据财力状况、实际需要和项目成熟度，逐项

审定专项资金支出预算，着力增强预算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可执

行性。 

绩效引导，厉行节约。按照“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

原则，加快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将预算项目安排与预

算执行进度、审计检查结果相结合，建立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预

算分配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创新财政投入方式，更好发挥

财政资金对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控制“三

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 

滚动调整，强化约束。按照三年滚动方式编列财政规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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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财政规划在上一轮财政规划基础上滚动调整形成；相应年度

财政规划约束对应年度预算，年度预算编制在相应年度财政规划

框架下调整完善形成；凡涉及财政政策和资金支持的部门、行业

规划，都要与中期财政规划相衔接。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推动项

目支出预算细化、加快预算执行、控制存量资金，确保规划项目

资金“当年安排、当年支出”。 

审慎稳妥，留有余地。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收入预算

实事求是，避免出现顺周期调节；支出安排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保持适度财政储备，应对不可预见因素。 

（三）目标任务 

按照“总结经验、正视问题，完善管理、稳步推进，巩固

提升、务求实效”的思路，全面总结以前年度财政预算编制经验，

深入剖析编制中存的突出问题，结合当前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的新任务新要求，继续深化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改革，重点在推进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完善规划编制内容、强化规划编制基础

支撑、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年度预算到位率等方面进一步提

升规划编制质量，努力形成比较成熟的财政规划编制框架、制度

体系和工作机制，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二、2018-2020年财政规划编制的主要任务 

（一）编制 2018-2020 年财政规划 

1. 编制 2018-2020 年规划项目支出。由部门按照年度预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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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条件从立项依据、预期绩效、与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契合度、

实施条件等方面进行评审论证，对可行项目纳入 2018 年年度预

算，对不具备纳入年度预算准入条件但具备纳入财政规划的专

项，根据情况可分别纳入 2019 年、2020 年以后年度财政规划。 

2. 细化纳入 2018 年预算专项资金。除不可预见费、应急救

灾、县级预备费、国家和县委县政府特殊要求的专项资金等，所

有资金要全部细化到具体执行单位和项目。 

3.评估测算 2018-2020 年收入规划。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形势

情况和单位职能测算非税收入征收计划；县财政根据经济运行情

况以及国家和县委、县政府政策情况，结合部门非税收入征收计

划，预测县本级收入，测算评估 2018、2019、2020 年县级收入

计划的合理性，提出意见，形成 2018 年收入预算和 2019 年-2020

年收入规划建议。 

4.形成 2018-2020 年支出规划建议。一是部门根据编制的

2018-2020 年规划项目，提出 2018-2020 年专项资金支出规划。

二是编制 2018-2020 年基本支出规划。部门依据 10 月底基础信

息编制形成 2018 年基本支出预算建议；2019、2020 年基本支出

规划暂按 2018 年预算数编列。 

（二）深入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1.实施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一是调整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按照财政部要求，从编制 2018 预算起，全面实施支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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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科目改革，改革后的经济分类由“政府预算经济分类”和“部

门预算经济分类”两套科目构成，且两套经济分类之间保持严格

的对应关系。二是按照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编制 2018 年预算。各

部门要按照部门预算经济分类、对应的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编制

2018 年预算报县财政。县财政按照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编制本级

政府预算报县人代会批准后，在按部门预算经济分类批复部门预

算的基础上，将政府预算经济分类作为部门经费来源和申请款项

的控制科目一并批复。三是明确经济分类预算执行要求。预算执

行环节，单位支付指令要按照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填写，财政

总预算会计按支付指令中记录的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记账,部

门（单位）会计核算使用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记账。单位申请

追加预算的，要按照政府预算经济分类款级科目编制预算明细。

执行中单位如需要对部门预算经济分类调整的，按以下程序办

理：（1）如涉及到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类”级科目调整的，由

单位通过预算执行系统和纸质文件同时提出申请，县财政审核同

意后下达预算调整文件，并在预算执行系统办理调整事宜；（2）

如不涉及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类”级科目调整、但涉及政府预算

经济分类“款”级科目调整的，由单位通过预算执行系统提出申

请，主管部门、县财政局部门预算管理股室通过预算执行系统审

核办理；（3）如仅涉及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类”级科目调整的，

由单位通过预算执行系统提出申请，主管部门在预算执行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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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办理；（4）如仅涉及部门预算经济分类“款”级科目调整

的，由单位通过预算执行系统自行办理；（5）涉及到“三公”

经费总额调整的，仍按原程序办理。 

2.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改变“基数加增长”的预算编制方式，

推进零基预算改革，科学合理安排专项资金。取消专项资金基数，

每年依据县级财力状况和政策标准、执行情况、使用绩效、实施

条件等情况审核确定各部门专项资金规模，在部门专项资金规模

内，推动对绩效目标不明确、效果欠佳、已到期限、管理中存在

重大问题的专项资金进行取消或调整，确保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的落实。 

3.统筹安排一般性项目支出。一是据实编列基本支出预算。

基本支出依据国家工资标准政策、部门基础信息及县级预算定额

标准据实足额编列。二是调整一般性项目编列方式。行政和参公

单位运转类项目中的经常性支出要区分通用项目（主要是指在各

部门之间均适用的项目支出，如培训费、会议费）和专用项目（主

要是指根据部门职能特点安排的专门性项目）分别编列，其中：

通用项目严格按照政府预算经济分类“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中相应的款级科目编制，项目名称要

与款级科目名称保持一致，严格控制“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其他资本性支出”数额；专用项目仍按照原编列方式，由部门

根据履职需要编列相应项目，项目名称应突出主要使用方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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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预算执行中原则上不再追加部门一般性项目支出，确需安排

的，统一在调整下年规划时统筹考虑。 

4.强化预算绩效导向。一是建立完善绩效管理制度。加快建

立预算绩效管理“1+N”制度体系，对绩效目标设立、第三方评

价、绩效结果运用、绩效监督、绩效专家库管理等环节提出规范

管理要求，为推进绩效管理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完善重点绩效评

价项目绩效目标确定机制。选取部分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健

全完善主管部门与市财政共同参与的绩效目标确定机制，并实施

后续跟踪评价，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三是健全引

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借助专业机构力量，参与绩效目标审核、指

标值设定、实施结果评价等重点工作，引入第三方预算绩效评价

信息系统，实现与预算编制系统融合，从编报绩效目标入手，指

导部门提高绩效目标编报质量，为后期执行监控、绩效评价提供

基础，为部门开展专项资金自评提供信息支撑平台。四是组织部

门开展部门自评工作。部门负责分配管理的专项资金，在编报预

算时要逐个填写绩效目标，年度结束后，要求逐个专项向财政部

门报送绩效评价报告；每个部门要选取部分项目开展部门自评工

作，逐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五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强化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安排机制，对绩效评价结果较好的专

项，适当增加规模；对绩效评价结果欠佳的专项，压缩规模或取

消，切实形成“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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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善年度预算细化管理。明确年度预算细化要求。2018 年

预算凡未按要求细化到具体单位和具体项目的资金，年度预算原

则上不予安排；对随意细化导致无法执行的资金，县财政将收回

统筹使用。部门要在全面梳理现有专项资金管理方式的基础上，

对专项资金深入研究，以适应细化要求。 

6.完善财政存量资金管理。加强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净结余

和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一律收回统筹使用；完善财政存

量资金与预算安排统筹机制。县级安排的运转类支出原则不办理

结转；县级财力安排的专项资金原则上只结转一年；县级财力当

年安排的救灾资金等原则不办理结转。各部门在提出项目安排建

议时要先将相应项目上年结转资金扣除，县财政在审核时将把上

年项目资金结转情况作为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按照国家要

求，对年末财政存量资金规模较大的部门适当压缩下年财政预算

安排规模，加快盘活单位原有账户财政存量资金。新增支出需要

优先通过原有账户资金解决，并按规定纳入预算管理。 

（三）完善财政规划管理制度 

1.夯实规划基础管理。一是严格执行专项资金准入条件。纳

入财政规划的专项资金需同时具备以下六个条件：国家和市县

委、县政府有明确政策要求，与部门职能高度相关，属县级财政

支出保障和支出范围，绩效目标明确，规划期内可实施且有具体

分年度资金安排建议，具有明确项目内容和实施计划并经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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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纳入年度预算项目需在上述六个条件基础上再同时具备三

个条件：已具备开工和实施条件，能达到专项资金细化要求，预

算年度内可支付完毕。凡不具备上述准入条件的，不得纳入财政

规划和年度预算。二是规范项目申报文本。整理现有专项资金申

报要素，制定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文本，内容包括安排的必要性、

可行性、预期绩效目标、投入领域、分配办法、分配依据等。三

是提前明确预算评审要求。按县级现有项目支出分类提前一个年

度做好预算评审工作，发挥预算评审对规范预算编报行为、提高

预算编制质量的重要支撑作用。 

2.改进项目支出管理方式。推进预算管理理念“五个转变”。

各部门要按照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要求，将过去预算执行中的二次

分配回归到规划编制环节，促进预算管理方式的“五个转变”，

即支出安排确定由“当年研究确定当年支出事项”向“提前研究

确定下年支出事项”转变；项目评审由“当年评审确定当年支出

项目”向“提前评审下年支出项目”转变；预算执行重心由“分

配下达资金”向“强化预算执行绩效监管”转变；跨年度支出项

目所需资金由“一次安排、分年支出”向“依据进度、分年安排”

转变；项目支出安排由“资金等项目”向“项目等资金”转变。 

3.提高年度预算完整性。一是加强非税支出编制。各单位非

税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专项收入要按照预计

收入编列支出，切实提高非税收入支出单位年初细化程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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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收入支出预算跨年度平衡机制，预算执行中非税超收部分原

则上不安排支出，确需安排的支出纳入下年度预算。二是规范政

府采购预算和资产购置预算编制。各单位应按照政府采购法律、

法规的规定，对照《河南省政府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将目录

范围内的支出全部编列政府采购预算，做到“应编尽编、应采尽

采”；涉及资产购置的，要相应编制资产购置预算。 

三、编报程序和工作要求 

（一）编报程序 

中期财政规划采用网络版操作软件进行编制,预算单位按照

财政部门设定的格式,运用软件完成数据录入工作,形成单位中期

财政规划的业务数据,经主管部门审核无误后,上报县财政部门。 

县财政部门对各预算部门(单位)编报的中期财政规划进行

审核汇总,根据基本支出定员定额标准、项目支出的编制要求、

财力状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平衡,提出2018年财政预算安排及2019

年、2020 年财政规划的建议,经县政府审定后,编制 2018 年部门

预算(草案),报县人大常委会。 

（二）时间安排 

1.前期准备阶段（11 月 5 日）。布置中期财政规划编报工作，

组织预算单位培训。 

2.部门上报阶段（11 月 6 日- 20 日）。县直各预算单位向主

管部门上报部门财政收入规划、项目支出规划和项目库数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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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审核无误后,向县财政局对口部门预算股室上报部门财政

收入规划、项目库和项目支出规划，各部门预算业务股室审核无

误后报预算股审核汇总。 

3.财政审核阶段（11 月 21 日- 30 日）。县财政部门完成对

部门收入、项目支出规划和项目库的审核。 

4.上报政府审议及人大初审（12 月 1 日-10 日）。2017 年 12

月 10 日前, 县财政部门汇总县级中期财政规划,综合平衡后,提出

2018 年-2020 年县级中期财政规划安排建议,报县政府审定后，提

出 2018 年县级财政预算(草案)和县级部门预算(草案),报县人大

预算工委初审。 

5.告知批复阶段。人代会审查批准 2018 年预算后，县财政

部门在 20 天内批复预算单位，并公开财政预算。预算单位在财

政部门批复预算后 20 天内在县政府预算公开平台统一公开预

算。 

（三）资料报送内容 

编制中期财政规划需要的基础资料多、数据量大，各部门要

增强时间观念，加快进度，狠抓落实，确保全面、翔实上报规划

编制的各种资料。编制 2018-2020 年财政规划各部门上报资料，

具体包括：①财政规划编报说明（包括部门规划期预期发展目标、

重点任务、分年度工作计划、规划期分年度支出安排建议、非税

收入预计征收计划等）；②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文本；③基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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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依据（包括县委、县政府印发的各部门“三定”方案、2017

年 10 月份人员工资发放情况表、机构人员编制变化批文、文明

单位依据文件等）；④2018 年部门预算安排建议。 

实施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举措。

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编制中期财政规划的重大意义，加强组织领

导，转变管理理念，完善制度机制，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圆满完

成县级 2018-2020 年财政规划编制工作。 

 

 

 

 

 

 

 

 

 

 

 

息县 2018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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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 年预算数 增长%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56774 9 

其中：税收收入小计 36168 12 

国内增值税 14683 23.69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3000 -10.23 

个人所得税 717 27.81 

资源税 174  

城市维护建设税 1193 -2.37 

房产税 412 -9.25 

印花税 207 -31 

城镇土地使用税 532 -62 

土地增值税 2371 -19.08 

车船税 415 -3.04 

耕地占用税 6093 2.13 

契税 6371 67.13 

非税收入小计 20606 4.11 

专项收入 2000 6.04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1200 1.11 

罚没收入 3500 16.43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

入 
3906 2.14 

其他收入   

息县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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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情况表（按功能分类） 

单位：万元 

支   出   项    目 2018预算安排 增减+/-% 

一、一般公共服务 31142 -0.38 

二、外交   

三、国防   

四、公共安全 9112 -2.33 

五、教育 86517 -3.73 

六、科学技术 899 2.28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 2167 0.42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28314 8.09 

九、医疗卫生 43893 3.44 

十、节能环保 951 20.69 

十一、城乡社区事务 16217 11.45 

十二、农林水事务 47751 53.49 

十三、交通运输 6139 39.05 

十四、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652 -7.25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643 0.16 

十六、金融监管等事务   

十七、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   

十九、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3357 -9.64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2677 4.86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事务 348 0.58 

二十二、预备费 4000 0 

二十三、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1000 0 

二十四、其他支出 1840 -68.63 

转移性支出 8810 25.86 

支 出 总 计 296429 6.32 

息县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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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情况表（按经济性质分类） 

单位：万元 

支   出   项    目 2018预算安排 增减+/-% 

一、工资福利支出 112074 8.26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21935 -2.93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2756 3.16 

四、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 2518 -5.52 

五、转移性支出 8810 25.86 

六、债务还本利息支出 1000 0 

七、基本建设支出 35268 70.76 

八、其他资本性支出 1000 0 

九、其它支出 1068 -90.36 

支 出 总 计 296429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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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 2018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根据《预算法》等规定，按照财政预算改革、全口径预算等

要求，编制息县 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原则 

围绕改善民生等重大决策总署，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保障重大项目资金需求，促进经济社会事

业发展。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的总体要求 

一是科学预测基金收入。加强 2018 年经济形势分析，各项

政府性基金收入计划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适应，符合基金收入

的征管特点，按照“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留有余地”的原则，

充分考虑政策调整等因素，综合预计全年收入。 

二是完整编报基金收入。全面反映各项基金收入的总量、结

构和管理活动，将城市建设配套费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列，增

强基金预算编制的完整性。 

三是合理安排基金支出。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

则，做好与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协调和衔接。进一步优化支出结

构，有保有压，切实向改善民生、支持社会事业等领域倾斜。 

四是提高预算透明度。按照人大关于推进预算公开的相关要

求，将政府性基金预算明细到款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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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 2018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草案）安排

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政府性基金收入 50000 政府性基金支出 50000 

一、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安排的支出 
50000 

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40000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 
50000     2、土地开发支出  

1、土地出让价款收入      3、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10000 

2、教育资金收入  4、土地业务费支出  

3、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收入  
5、支付破产企业职工安

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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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 2018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编制说明 

一、编制原则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单独编报，与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对独立，有机衔接。编制的总体原则

是：“统筹兼顾、收支平衡”。根据各项社会保险统筹模式特点，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按照“略有结余”的原则，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编

制。 

二、编报范围 

2018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失业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

险基金。 

三、收入预算编制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主要包括保险缴费收入、财政补贴收

入、利息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转移收入和其他

收入。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编制主要包括：1、失业保

险基金收入 1627.1 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 310 万元、利息收

入 0.10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317 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1626.5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1226.4万元，其它支出

90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310.1万元。2、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 26955.43 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 19448.95万元，利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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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6.5 万元，财政补助收入 7500 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

支出 26703万元，其中： 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26703 万元。3、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7345.4 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

7339.47 万元，利息收入 5.93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出 6507.95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6507.95 万元。

4、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118.42 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 116.51

万元，利息收入 1.91 万元。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102.03 万元，其

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102.03万元。5、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 19462.09 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 4000 万元，利息收入

706.53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14724 万元，转移收入 1.56万元。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3979.17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

遇支出 13976万元，转移支出 3.17 万元。6、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480.8 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 290 万元，利息收入 0.8 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 190 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448.8 万元。其中：

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154 万元，其它支出 4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290.8 万元。7、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63847.6 万元。其

中：保险费收入 17344.8 万元，利息收入 250万元，财政补贴收

入 46252.8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70235.9 万元。其

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67345.1万元，转移支出 2890.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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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 2018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安排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合

计 

失业保险

基金 

机关事业养

老保险基金  

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

基金  

生育保险

基金  

 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基

金 

 工伤保

险基金 

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

基金  

 
2018年合

计 

2018 年

预算数 

2018年预算

数 

2018 年预算

数 

2018 年

预算数 

2018年预算

数 

2018 年预

算数 

2018 年预

算数 

一、收

入合

计 

119836.8

4  
1627.10  26955.43  7345.40  118.42  19462.09  480.80  63847.60  

（一）

当年

收入 

118329.8

4  
310.10  26955.43  7345.40  118.42  19462.09  290.80  63847.60  

1、保

险费

收入 

48849.73  310.00  19448.95  7339.47  116.51  4000.00  290.00  17344.80  

2、利

息收

入 

971.77  0.10  6.50  5.93  1.91  706.53  0.80  250.00  

3、财

政补

贴收

入 

68476.80   7500.00    14724.00   46252.80  

4、其

他收

入 

0.00         

5、转

移收

入 

1.56      1.56    

（二）

上级

补助

收入 

1507.00  1317.00      190.00   

 

二、支

出合

计 

119603.3

5  
1626.50  26703.00  6507.95  102.03  13979.17  448.80  70235.90  

（一）

当年

支出 

119002.4

5  
1316.40  26703.00  6507.95  102.03  13979.17  158.00  70235.90  

1、社

会保

116014.4

8  
1226.40  26703.00  6507.95  102.03  13976.00  154.00  673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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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待

遇支

出 

2、其

他支

出 

94.00  90.00      4.00   

3、转

移支

出 

3.17      3.17    

（二）

上解

上级

支出 

3491.70  310.10      290.80  2890.80  

三、本

年收

支结

余 

233.49  0.60  252.43  837.45  16.39  5482.92  32.00  (63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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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名词解释 
 

1.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为满足

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

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身份参与社会分配，并将收入用于政府

公共活动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保障和改善

民生，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促进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部门预算：是一个部门一本预算。包括：（1）基本支出

预算：是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2）项

目支出预算：是行政事业单位为完成其本身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确定的年度事业发展项目。 

3.全口径预算：就是把政府所有收支全部纳入统一管理，其

目标定位于构建一个覆盖所有收支，不存在游离于预算外的政府

收支，是将所有类型的财政资金收支都纳入统一管理体系的制度

框架。 

新《预算法》第五条明确规定：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

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一般公

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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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应当保持完整、独立。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接。 

4.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

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根据新《预算法》，从 2015 年起，原公共财政预算改称一

般公共预算。 

5.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

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

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

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6.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

支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根据我县国有资本经营现状，我县不单独编

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7.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应当

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8.政府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和负有担保责任

的债务，又称“一类债务”、“二类债务”。对于地方政府可能

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称“三类债务”，政府在法律上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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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债务不承担偿债责任。政府性债务在预算管理可分为一般债

务、专项债务两类。 

9.税收收入：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具有组织财政收

入、调节经济和收入分配的基本职能。目前我国共有 18个税种，

其中 16 个税种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关税和船舶吨税由海关征

收。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管理规定，税收收入包括中央税收收入和

地方税收收入。目前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地方税收收入共

有 12 种。 

10.非税收入：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

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

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征收、收取、提取、募

集的除税收和政府债务以外的财政收入。各类非税收入的取得依

据有所不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是利用行

政权力征收的，具有强制性；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是利用国家资源和国有资产所

有权取得的，体现了国家作为所有者或出资人的权益；彩票公益

金、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是依托政府信誉募集的，遵循自

愿原则。 

11.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的比重是衡量政府财政收入结构和质量的重要指标。比

重越高，说明财政收入结构越好，质量越高。究其原因在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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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公共预算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部分组成。相对而言，

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更强。经济蛋糕越大、效益越好，

税收收入就越多，税收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就越大。 

12.调整后支出预算数：在编制年初预算时，一些上级补助

很难准确预计并编入年初预算，同时，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

能比年初预算超收，这些因素在实际发生时，都需要相应调整支

出预算。比如：2016 年 1 月，河南省各级人大批准的一般预算

支出合计为 5170.7 亿元。执行中因中央补助、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等因素，支出预算调整为 7033.6亿元，实际完成 6806.5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96.8%。 

13.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按照国家和

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财政体制和政策规定，给予下级政府的补助

资金。现行中央对地方，以及本市市对区县的转移支付，主要包

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14.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政府间财力性转

移支付，目前主要有均衡性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

税费改革补助、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成品油价格和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公共安全转移支付、教育转移支付、社会保

障和就业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

付等。 

15.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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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共同事务的地方政府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

及对应由下级政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

助。主要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等方面。 

16.债券转贷收入：是指实行地方政府性债务预算管理改革

后，省级政府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筹集资金，并根据各地债务

规模和风险情况进行分配，转贷给市县政府所形成的收入，由市

县政府承担到期还本付息任务。债券转贷收入按规定只能用于棚

户区改造、水利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农网改造等公益项目

建设。 

17.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包括预算收入集

中入库和预算资金集中支付两个方面，其核心是通过国库单一账

户对预算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其基本框架是在银行开设国库单一

账户，所有财政性资金逐步纳入各级预算统一管理，财政收入直

接缴入国库，各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的权限，在批准的预算项目和

额度内自行决定购买何种商品和劳务，但财政支出均从国库单一

账户直接支付给商品和劳务供应者。国库集中收付制的基本特

征：一是财政统一开设国库单一账户，各预算单位不再设有银行

账户。二是所有财政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所有财政支出均根据部

门预算由财政集中支付到商品或劳务供应者。三是建立高效的预

算执行机构、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和完善的监督检查机制。 

18.“收支两条线”管理：是指政府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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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入等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方式，即有关部门取得的非税收入

与发生的支出脱钩，收入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不和收入挂

钩，而是由财政部门根据各单位履行职能的需要按标准核定并拨

付的资金管理模式。这是一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措

施。 

19.财政投资评审：财政投资评审是财政职能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的工程概算、预算、和竣工决（结）

算进行评估与审查，以及对使用科技三项费、技改贴息、国土资

源调查费等财政性资金项目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行为；是通过考

察、评估和测算财政投资客体运作全过程，对相应的财政投资进

行技术性、基础性的审定，保证其使用效益的一项管理工作，是

财政部门实施优化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管理活动。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进一步发展，作为公共财政职能的组成部分

——管理和监督职能日益显得重要。 

20.“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指村民通过规范的“一事

一议”筹资筹劳开展村内公益事业建设项目，政府采取以奖代补、

民办公助的方式，给予适当财政奖补。其目的是以农民自愿出资

出劳为基础，以政府奖补资金为引导，建立多方投入、共同推进

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新机制。 

21.“美丽乡村”建设：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2013

年中央 1 号文件精神，按照 2013 年全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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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要求，决定将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

作的主攻方向，从 2013 年起启动“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美丽

乡村建设试点目标是，适应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形势和广大农民过

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注重发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自下

而上民主决策、农村农民需求导向和以县为主统筹使用的制度优

势，注重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领撬动作用。 

22.财政监督：财政部门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

织执行财税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以及对涉及财政收支、会计资

料和国有资本金管理等事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23.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是指财政部门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及

规定，依法依规依程序履行财政监督职能，对各级政府安排和分

配用于乡镇以下的各种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实施监督管理。 

24.财政工资统发：按照国家工资制度规定的项目和标准，

由财政部门统一发放机关事业单位的个人经费，实现收入透明

化。将目前分散发放的津贴、补贴等工资性支出全部纳入财政统

一发放范围，这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单位擅自扩大补助范围、提

高发放标准、乱发各种津贴、补贴等隐形收入的问题，从而解决

长期存在的不同部门和单位机关事业人员收入苦乐不均的现象。 

25.公务卡：指预算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

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主要目的是减少现金支付结

算，提高财政财务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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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各级政府通过超收安排的具有

储备性的基金，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以及视

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基金的安排

使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单设科

目，安排或补充基金时在支出方反映，调入使用时在收入方反映。 

27.财政收支平衡：是指年度预算执行的结果，即总收入等

于总支出。若总收入大于总支出为预算结余;总支出大于总收入

为预算赤字。按照《预算法》的要求，我国省以下地方各级财政

实行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不得编制赤字预算，也不

准许执行结果中出现预算赤字。 

28.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是对现行单一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的一种改进，是指在财政预算编制、执行等环节，建立健全跨年

度的、合理的平衡机制，实施依法征税，硬化支出预算约束，更

好地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其主要内容：一是预算编制要考虑

跨年度平衡。财政收支预算因政策需要可编列赤字，但应在政策

推出后分年弥补。二是规范超收的使用和短收的弥补。预算执行

中如出现超收，超收收入当年原则上不安排支出，用于削减财政

赤字、化解政府性债务，或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纳入以后年

度预算统筹安排使用;如果出现短收，则按程序通过调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削减支出或扩大赤字加以解决。三是弱化对收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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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考核，收入预算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促进依法征管。四是

加强对支出政策和支出预算的审查，硬化支出预算约束。 

29.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根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预

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 号）的要求，全面

推进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各项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完善政

府预算体系，积极推进预算公开；改进预算管理和控制，建立跨

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加强财政收入管理，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提高财政支出绩效；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规范理财行为，严肃财经纪律。 

30.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即公私合作

模式，是一种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鼓励私营企业与政府

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

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

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并同时为民营部门带来利益。 

31.财政存量资金：是指各级财政和相关预算单位结存尚未

使用的财政资金，主要包括四类：预算净结余、预算结转类资金、

各类财政专户结存资金以及其他财政存量资金。 

32.政府购买服务：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

接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所需服务事项，按照

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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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 

33.综合债务率：综合债务率是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评估和预警暂行办法》中的重要指标，反映一个地区债务风险情

况。综合债务率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测算，分项确定风险指

标权重，主要由以下七项指标构成：债务率、新增债务率、偿债

率、利息负担率、逾期债务率、或有债务转化率、资产负债率。

目前综合债务率由上级财政测算并通知到地方。 

34.“一体两翼”：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为主体、以优

化预算执行流程和强化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为两翼，进一步加快财

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财税改革进入“深水区”。 

 

 
 


